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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电视剧联合摄制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概述 

近日，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

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平影业”）签订了《电视剧<

鸡毛飞上天>联合摄制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合同约定双方合

作投资拍摄电视剧《鸡毛飞上天》，该剧总投资额为人民币1.3亿元，

公司投资额为人民币2600万元。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总经理的审批权限，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对方当事人 

名称：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城区崔家巷 4 号 228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家平 

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服务：制作、复制、发行：专题、专栏、综艺、动画

片、广播剧、电视剧；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国内广告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公司与佳平影业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同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《鸡毛飞上天》 

2、集数：46 集（暂定） 

3、该剧总投资额：1.3 亿元 

4、该剧题材：浙商创业传奇 

5、预计播出时间：2016 年 9 月-10 月 

四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双方经协商确定，该剧总投资款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，公司

投资额为人民币 2600 万元。 

2、佳平影业负责策划组稿改剧本、对该剧题材规划的申报、拍

摄许可证的申领、演员报批和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申领，拍摄工作的

协调安排、投融资工作、预算的编制工作、前期的筹备工作、主创主

演的选择工作、外景地的选择工作、前后期的经营管理工作、营销管

理工作、以及宣传推广活动和发行等。 

五、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重大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三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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